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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过境运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巴基斯坦伊

斯兰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各方”），认识到在缔约各国之间开展过境运输的必

要性，本着维护、发展和加强业已存在的友谊的意愿，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各方同意按相互商定的线路对过境运输提供便利。缔约各方同意采取多种运输

方式进行过境运输，不得因交通工具的所属关系而区别待遇。  

  第二条  

  缔约一方的货物（包括行李）和车辆通过缔约其他方领土的运输，即为“过境运输”。  

  第三条  

  过境运输由在缔约各方注册的车辆担任，经核准参加过境运输的车辆应执行国际公

路过境运输行车许可证制度。  

  第四条  

  过境运输的边境口岸和陆上线路见附件。  

  增开的线路由缔约各方另行商定。  

  进行过境运输的程序，由缔约各方授权主管机关商定。  

  第五条  

  在过境国领土上对过境运输车辆免征运输收入和利润税收，但根据各自国家内部规

定收取的由过境运输或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运输费用除外。  

  第六条  

  缔约一方可对从事过境运输的车辆征收通行费，包括养路费。  

  第七条  

  为方便货物的过境运输，缔约各方海关当局经过相互协商，应制定统一的海关程序

及手续。  

  第八条  

  缔约各方应努力改善各自境内沿途的交通基础设施，并为等候办理海关手续后继续

前进的过境车辆在入境或出境口岸有偿提供停车棚和场地。  

  对载有危险品和大件货物的车辆应单独停放。  

  第九条  

  缔约各方同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满足对铁路车皮、公路车辆和商船的要求。  

  第十条  

  缔约各方同意在铁路、公路运费，港口及其他费收方面给予缔约方不低于本国货主

的待遇。  

  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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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各方为促进货物过境运输在各缔约国间快捷有效地进行，同意采用统一格式的

货单。  

  第十二条  

  缔约各方有权根据其国内法律的规定，对过境运输采取禁止和限制措施，其依据不

仅包括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道德、健康和动植物检疫，以及商标和版权等法律，

而且还包括出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第十三条  

  缔约各方相互为属于缔约各方和第三国（非本协定缔约国）的货物提供在其领土上

自由过境的便利，其中不包括走私货物、武器弹药、毒品和为缔约各方法律所禁止出口

和进口的物品。  

  对符合国际贸易惯例、海关规定和其它国际规定的过境货物，在经过缔约一方的领

土时，应受到该缔约方的保护。  

  第十四条  

  本协定未提及的事项，由缔约各方通过相互协商解决。  

  第十五条  

  缔约各方将委派联络官员联合调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并向各自国家主管机关反映

本协定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使之及时得到解决。缔约各方的联络官员根据相互的约定进

行会晤。此类协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为执行本协定，缔约各方主管机关将进行会晤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缔约各方同意在对本协定的解释出现分歧时通过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将提交有

关方面所能接受的仲裁机关裁决，其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  

  第十七条  

  对本协定可以进行修改。任何建议的修改意见应送交保存国，由其通知缔约各方。  

  修改意见在缔约各方表示同意并签署单独的会谈纪要后采纳。  

  第十八条  

  本协定自缔约方中最后一方通知完成协定生效所需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  

  通知将由保存国收取。  

  保存国是本协定在其领土上签字的国家。  

  第十九条  

  本协定有效期为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协定五年期满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其

它缔约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  

  第二十条  

  本协定对其它国家开放，这些国家经所有缔约各方同意后可加入本协定。  

  第二十一条  

  本协定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九日在伊斯兰堡签署，用英文、俄文和缔约各方的本国文

字写成，各种文本同等作准。  

  协定正本保存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其将协定副本分发给其它缔约方。  

  对本协定的解释，缔约各方将使用英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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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     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居昌          穆罕默德·亚诺夫 

     （签  字）        （签  字） 

    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萨图·巴尔杰耶夫         穆罕默德·拉什迪 

     （签  字）        （签  字） 

  附件：过境运输边境口岸及陆上线路  

  缔约各方同意在下列线路和控制的边境口岸进行过境运输：  

  一、边境口岸 

    巴基斯坦：  苏斯特、卡拉奇港 

    中国：   红其拉甫、吐尔尕特、霍尔果斯 

    吉尔吉斯：  吐尔尕特、阿克卓尔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夫卡、霍尔果斯 

  二、陆上线路  

  陆上线路暂定如下：  

  Ａ．巴基斯坦—中国—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Ｂ．中国—哈萨克斯坦  

  Ｃ．中国—吉尔吉斯  

  缔约各方认识到在各自范围内维护过境贸易线路畅通的必要性。  

 


